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9日（星期五）下午14:5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

年5月9日上午9:15一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9日 9:15至 2025年 5月 9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福城大道1号湖南白银316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光梅女士；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6、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62人，代表股份1,063,323,54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7.665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981,673,5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4.773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58人，代表股份81,650,0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892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58人，代表股份81,650,01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2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58人，代表股份81,650,0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8922％。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李光梅女士主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表

决。所表决提案均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2025年 3月 12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2025年4月10日公
司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与《第六届监
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中的相关内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以下提案：

（一）《关于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1,332,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127％；反对 1,34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69％；弃权642,2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9,658,5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610％；反对1,34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24％；弃权642,2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66％。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二）《关于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1,331,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126％；反对 1,34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69％；弃权642,6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9,657,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600％；反对1,34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29％；弃权642,6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71％。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关于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1,872,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635％；反对 1,28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06％；弃权168,3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0,198,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27％；反对1,28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11％；弃权168,3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2％。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1,828,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594％；反对 1,317,6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39％；弃权177,1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0,155,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692％；反对1,317,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38％；弃权177,1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0％。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五）《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1,702,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475％；反对 1,443,0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7％；弃权178,2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0,028,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143％；反对1,443,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73％；弃权178,2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4％。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六）《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1,705,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479％；反对 1,41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30％；弃权203,8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0,032,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186％；反对1,4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17％；弃权203,8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7％。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七）《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0,993,6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809％；反对 2,204,7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73％；弃权125,1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9,320,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465％；反对2,204,7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02％；弃权125,1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3％。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八）《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或非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1,198,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002％；反对 1,951,5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35％；弃权173,0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9,525,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978％；反对1,951,5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02％；弃权173,0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0％。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九）《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0,985,5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801％；反对 2,160,4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32％；弃权177,50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9,312,0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366％；反对2,160,4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60％；弃权177,50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4％。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十）《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38,560,6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1054％；反对 2,000,5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11％；弃权152,7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9,496,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627％；反对2,000,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01％；弃权152,7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1％。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十一）《关于审议〈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5-2027)〉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1,307,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104％；反对 1,876,2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5％；弃权139,4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9,634,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12％；反对1,876,2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80％；弃权139,4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8％。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十二）《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0,733,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564％；反对 2,376,9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35％；弃权213,2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9,059,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277％；反对2,376,9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11％；弃权 213,2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12％。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十三）《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暂行）〉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0,944,8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763％；反对 2,200,0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69％；弃权178,6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9,271,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867％；反对2,200,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45％；弃权178,6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9％。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十四）《关于审议〈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暂行）〉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1,691,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465％；反对 1,43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0％；弃权196,2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0,018,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16％；反对1,43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80％；弃权196,2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4％。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史胜、梁爽；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不涉

及增加临时提案事项；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2716 证券简称：湖南白银 公告编号：2025-026

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2025年4月

30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鉴于公司经审计的2024年度净利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负值且扣除后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触及了《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一）的规定，自2025年5月6日起，深圳证券交
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2025年度出现《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2、为提升公司资产质量，提高盈利能力，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于 2025年 4月 22日与中恩云（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申
惠碧源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中恩云（北京）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标的公司”）间接控股股东Olive Ida Limited（以下简称“交易对方”）签署了《北
京房山数据中心项目之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公司拟以支付现
金方式收购Olive Ida Limited间接持有或控制的标的公司 100%股权。本次交
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收购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关联交易。2025年4月28
日，为顺利推进交易，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框架协议之补充协
议，并于同日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系签约双方合作意愿的初步框
架性约定，尚需进一步协商、推进和落实，具体交易细节以协商确定后另行签署
的正式协议为准；正式协议的签署尚需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存在未能通过有关
决策审批程序的风险，最终能否达成合作并签署正式协议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目前，公司与交易对方正在按照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积极推进本次交易，
公司将根据交易事项进展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本次交易资金均来自于合法且可用于购买标的资产的自有或自筹资

金，若公司无法筹集足额资金，则本次交易价款存在无法及时、足额支付的风险。
经初步了解，标的公司下游客户集中度较高，如重要客户生产经营状况或产

品需求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将可能影响标的公司与重要客户合作的可持续性，如
果标的公司难以在短期内开发具有一定需求规模的新客户，则可能对标的公司
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股价近期波动幅度较大，经公司核查，除上述事项外，公司近期经营
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均未发生重大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
险因素，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ST宇顺，证券代码：002289）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5

年 5月 7日、2025年 5月 8日、2025年 5月 9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详见“四、本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为提升公司资产质量，提高盈利能力，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详见

“四、本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已知悉上述重大事项，除上述

事项和公司在选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
及关联方、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实际控制
人及关联方、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披露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本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 2025年 4月 30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鉴于公司经审计的

2024年度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负值且扣除后营业收入低

于 3亿元，触及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条（一）的规定，自

2025年 5月 6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

司2025年度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规定的情形，公司

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3、为提升公司资产质量，提高盈利能力，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于 2025年 4月 22日与中恩云（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申

惠碧源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中恩云（北京）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间接控股股

东Olive Ida Limited签署了《北京房山数据中心项目之合作框架协议》，公司拟

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 Olive Ida Limited 间接持有或控制的标的公司 100%股

权。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收购预计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关联交易。

2025年 4月 28日，为顺利推进交易，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框架

协议之补充协议，并于同日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2025年4月29日、2025年5月7日刊

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5）和《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2、2025-044）。

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系签约双方合作意愿的初步框

架性约定，尚需进一步协商、推进和落实，具体交易细节以协商确定后另行签署

的正式协议为准；正式协议的签署尚需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存在未能通过有关

决策审批程序的风险，最终能否达成合作并签署正式协议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目前，公司与交易对方正在按照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积极推进本次交易，

公司将根据交易事项进展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本次交易资金均来自于合法且可用于购买标的资产的自有或自筹资

金，若公司无法筹集足额资金，则本次交易价款存在无法及时、足额支付的风险。

经初步了解，标的公司下游客户集中度较高，如重要客户生产经营状况或产

品需求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将可能影响标的公司与重要客户合作的可持续性，如

果标的公司难以在短期内开发具有一定需求规模的新客户，则可能对标的公司

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4、公司股价近期波动幅度较大，经公司核查，除上述事项外，公司近期经营

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均未发生重大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

险因素，注意投资风险。

5、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289 证券简称：*ST宇顺 公告编号：2025-045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南

京开盛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开盛咨询”）持有公司股份 4,
886,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137%，上述股份来源为 IPO前取得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开盛咨询计划自本公告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不超过 1,542,528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4778%（根据中国证监会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并保证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
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减持价格按
照市场价格确定。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南京开盛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4,886,700股

1.5137%

IPO前取得：4,886,7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南京开盛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1,542,528股

不超过：0.4778%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542,528股

2025年6月3日～2025年9月2日

IPO前取得

合伙人资金需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

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开盛咨询对其所持股份的锁定承诺及

减持意向如下：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所持
有的该股份；

2、本合伙企业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
延长六个月；

3、自公司股票上市至其减持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底价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开盛咨询将根据市场情况、股票价格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

减持计划，减持的时间、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在上述计划减持期间，公司将督促开盛咨询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03326 证券简称：我乐家居 公告编号：2025-024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申万宏源灵通快利短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
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的有关规定，申万宏源灵通快利短期债券型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可能触发合同终止情形。现将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本集合计划基本信息
集合计划名称：申万宏源灵通快利短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集合计划简称：申万宏源灵通快利短债债券
份额代码：970026
集合计划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资产管理合同生效日：2021年5月18日
集合计划管理人名称：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集合计划托管人名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可能触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第五部分 集合计划合同的存续”之约定：“本集合计划

自集合计划合同生效日起存续至2025年5月17日。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5月
17日后，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执行。如2025年5月17日后，不符合法律法
规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而须终止本集合计划的，无须召开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
大会。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本集合计划自集合计划合同生效日起存续至2025年5月17日。存续期届
满后，本集合计划应当终止，并无需召开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终止后本集
合计划将进入清算程序，特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为降低本集合计划可能触发资产管理合同终止情形对投资者的影响，

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4月14日起暂停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详见申万宏源
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发布的《申万宏
源灵通快利短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暂停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公告》，赎回
业务仍按照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内容正常办理。

本集合计划最终清算结果以清算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妥善
做好投资安排。

（2）咨询方式：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官方网站［www.swhyzcgl.
com］［客服电话：95523］

（3）风险提示：集合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
用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
资于本集合计划前应认真阅读本集合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
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2日

申万宏源灵通快利短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可能触发合同终止情形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经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邮储银行”）协商一致，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决定自2025 年5月12日起，旗下部分基金参加邮储银行开展基金
申购、定投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活动时间：
自2025年5月12日起，活动结束时间以邮储银行公告为准。
二、费率优惠活动适用基金：
1、国寿安保沪深 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基金代

码：000613）
2、国寿安保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

001241）
3、国寿安保稳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148）
4、国寿安保国证创业板中盘精选88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A（基金代码：008898）
5、国寿安保稳丰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基金代码：009244）
6、国寿安保稳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基金代码：010984）
7、国寿安保尊弘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基金代码：011008）
8、国寿安保中证沪港深 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

（基金代码：012663）
9、国寿安保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基金代码：

168002）
10、国寿安保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501097）

三、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自2025年5月12日起，凡通过邮储银行申购、定投上述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享受申购、定投费率1折优惠，申购费率按笔收取固定金额的，不享受申购费率
折扣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邮储银行的业务规则或规定为准。

在优惠活动期间，如本公司新增通过邮储银行销售的基金产品，自该基金
产品开放申购当日起，是否参与上述优惠活动，以邮储银行公告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一）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80
网址：www.psbc.com/cn/
（二）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9-258-258
公司网站：www.gsfunds.com.cn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法律文件，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投资，注
意基金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二日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参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万向钱潮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于2025 年5月8日、

5月9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94％，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相关情况的说明
经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相关人员，就近期公司股票

发生异动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Wanxiang America Corpora⁃

tion持有的Wanxiang America Corp.100%股权，并向不超过 35名特定投资者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预计将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4年5月6日披露
的《万向钱潮股份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预案》及同日披露的其他相关公告。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交
易整体工作进程。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各项工作正在推
进中，交易方案正在进一步磋商，交易相关方尚未签署正式交易文件。该事项
最新进展详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8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7）。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万向集团公司和实际控
制人鲁伟鼎先生截至目前不存在其他关于本公司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也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2、经核实，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经核实，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者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经董事会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

化。
5、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万向集团公司和实际控制人鲁伟鼎先生在公司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本次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

项尚需履行其他程序，包括但不限于重新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以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等程序。本次交易事
项能否取得前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后续相关公告，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万向钱潮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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